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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浏览 简�/�繁

您的位置：�⾸⻚�>�⽂件�>�法律法规规章�>�法规

四川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12⽉3⽇四川省第⼋届⼈⺠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3⽉30⽇四川省第九届⼈⺠代表⼤会

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2022年12⽉2⽇四川省第⼗三届⼈⺠代表⼤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录

第⼀章总则

第⼆章规划

第三章审批

第四章执业

第五章秩序维护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章附则

第⼀章总则

第⼀条为了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促进医疗卫⽣事业发展，保障公⺠健康，根据《中华⼈⺠共和国基本医疗卫⽣与健康促

进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政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条四川省⾏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规划、审批、执业、秩序维护及监督管理适⽤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医疗机构，是指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经登记或者备案，从事疾病诊断、治疗等活动的机构。

第三条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服务公⺠健康为宗旨。

官⽅微博 官⽅微信

⾸⻚ 机构 信息 ⽂件 服务 互动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wsjkw.sc.gov.cn/scwsjkw/index.shtml
http://wsjkw.sc.gov.cn/scwsjkw/wj1/tylmtz.shtml
http://wsjkw.sc.gov.cn/scwsjkw/flfg11/tylmtz.shtml
http://wsjkw.sc.gov.cn/scwsjkw/fg1/tygl.shtml
http://weibo.com/u/3754192351?is_hot=1
javascript:void(0)
http://wsjkw.sc.gov.cn/scwsjkw/index.shtml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item/bmft_index?deptCode=00828305X&areaCode=510000000000
http://wsjkw.sc.gov.cn/scwsjkw/zxft/zxftgl.shtml


2023/2/23 四川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四川省卫⽣健康委员会

wsjkw.sc.gov.cn/scwsjkw/fg1/2022/12/22/625ea7429caf49b0a3e77ee579229bc6.shtml 2/11

医疗机构应当关⼼爱护、平等对待患者，尊重患者⼈格尊严，保护患者隐私。

全社会应当关⼼和⽀持医疗卫⽣事业发展，尊重医疗卫⽣⼈员，维护医疗机构和医疗卫⽣⼈员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应当⼤⼒弘扬中医药⽂化，统筹中医药区域发展布局。⿎励医疗机构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与

创新相结合，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应当⽀持医疗机构的发展，⿎励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县级以上地⽅⼈⺠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和配置医疗资源，以基层为重点，采取多种措施优先⽀持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发展，提⾼

其医疗服务能⼒。

第六条地⽅各级⼈⺠政府应当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建⽴与经济社会发展、财政状况和健康指标相适应的医疗卫⽣与健康

事业投⼊机制。

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其建设和运⾏发展经费按照规定纳⼊本级预算予以保障。

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负责本⾏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作。

县级以上地⽅⼈⺠政府发展改⾰、公安、⺠政、司法⾏政、财政、⼈⼒资源社会保障、⽣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

管、医疗保障等主管部⻔在各⾃职责范围内负责医疗机构监督管理的相关⼯作。

第⼆章规划

第⼋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应当根据本⾏政区域内的⼈⼝、医疗资源、医疗需求和现有医疗机构的分布

情况，制定本⾏政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应当纳⼊卫⽣健康发展规划及国⼟空间规划。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应当体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战略部署，推动四川、重庆医疗资源有效整合；充分考虑⾰命⽼

区、⺠族地区、⽋发达地区的医疗需求，点⾯结合、统筹兼顾，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

第九条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经上⼀级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审核，报同级地⽅⼈⺠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后实施。

第⼗条按照国家规定，根据以⾮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原则，对医疗机构实⾏分类管理。

第⼗⼀条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应当坚持公益性质，发挥主导作⽤，保障基本医疗卫⽣服务均衡发展、公平可及。

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合理设置并控制规模。

以政府资⾦、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医疗机构不得设⽴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第⼗⼆条⿎励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与社会⼒量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

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独⽴法⼈资格的医疗机构，不得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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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励和引导社会⼒量依法举办医疗机构。有关部⻔应当加强⼯作配合，优化审批程序，为社会⼒量举办的医疗机构

营造公平规范的发展环境。

社会⼒量举办的医疗机构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科研教学、等级评审、特定医疗技术准⼊、医疗卫⽣⼈员职

称评定等⽅⾯享有与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同等权利。

社会⼒量可以选择设⽴⾮营利性或者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量举办的⾮营利性医疗机构按照规定享受与政府举办的医疗机

构同等的税收、财政补助、⽤地、⽤⽔、⽤电、⽤⽓、⽤热等政策，并依法接受监督管理。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建⽴完善基本医疗服务分级诊疗体系，推⾏基层⾸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模式。

县级以上地⽅⼈⺠政府应当协调推进医保⽀付制度改⾰，完善差异化医保⽀付、转诊起付线连续计算等政策，增强患者到基

层⾸诊意愿，促进患者有序流动。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政府根据本⾏政区域医疗卫⽣需求，整合区域内政府举办的医疗卫⽣资源，因地制宜建⽴医疗联

合体等协同联动的医疗服务合作机制。

⿎励社会⼒量举办的医疗机构参与医疗服务合作机制。

第⼗六条⽀持医疗联合体建⽴⽬标明确、权责清晰、公平有效的分⼯协作机制，通过⼈才培养、技术⽀持、资源共享等形

式，逐步实现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

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应当建⽴健全急救中⼼（站）布局合理、设施设备先进完备、运⾏规范⾼效的院前医疗急救

体系，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及时、规范、有效的急救服务。

院前医疗急救⼯作准则和质量控制规范，由省⼈⺠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制定。

第三章审批

第⼗⼋条设置三级医院、三级妇幼保健院、急救中⼼（站）、临床检验中⼼、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资医疗机

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审批，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第⼗九条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提交下列⽂件：

（⼀）设置申请书；

（⼆）设置可⾏性研究报告；

（三）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图。

第⼆⼗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应当⾃受理设置申请之⽇起三⼗⽇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答复。

批准设置的，发给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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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变更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中核准的医疗机构类别、级别、规模、选址和诊疗科⽬，应当重新申请办理设置审批⼿

续。

第⼆⼗⼆条医疗机构执业，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进⾏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所按照

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备案后，可以执业。

第⼆⼗三条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按照规定应当办理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已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有符合规定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医疗卫⽣⼈员；

（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能够独⽴承担⺠事责任。

第⼆⼗四条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主要事项：

（⼀）名称、地址、主要负责⼈；

（⼆）所有制形式；

（三）诊疗科⽬、床位；

（四）注册资⾦；

（五）国家和省⼈⺠政府卫⽣健康主管部⻔规定的其他事项。

医疗机构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诊疗科⽬、床位，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向原备案机关备案。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受理执业登记申请之⽇起四⼗五⽇内，依照规定进⾏审核。审核合格

的，予以登记，发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核结果以书⾯形式通知申请⼈，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校验。床位不满⼀百张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为五

年，每年校验⼀次；床位在⼀百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每三年校验⼀次。

前款所指校验是指卫⽣健康主管部⻔依法对医疗机构的基本条件和执业状况进⾏检查、评估、审核，并依法作出相应结论的

过程。

第⼆⼗七条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校验期满前三个⽉向登记机关申请校验。登记机关应当在受理校验申请之⽇起

三⼗⽇内完成校验审查，做出校验结论，办理相应的校验执业登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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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医疗机构停业，应当经登记机关批准或者向原备案机关备案。除改建、扩建、迁建等原因，停业不得超过⼀年，

超过⼀年的视为歇业。

医疗机构歇业的，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或者向原备案机关备案。未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原登记机关依法按照

程序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四章执业

第⼆⼗九条任何单位或者个⼈，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医疗机构应当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悬挂于明显处所。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开展诊疗活动。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证件遗失的，应当及时声明并向原登记机关申请补发。

第三⼗条医疗机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建⽴健全内部质量管理和控制制度，优化服务流程，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

量。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业标准以及医学伦理规范等有关要求，合理进⾏检查、⽤药、诊

疗，使⽤适宜的诊疗技术、药物和医疗器械，因病施治，不得过度医疗。

第三⼗⼀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护理质量管理，完善并实施护理相关⼯作制度、技术规范和护理指南；加强护理队伍建设，创

新管理⽅法，持续改善护理质量。

第三⼗⼆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医疗卫⽣⼈员职业道德教育，组织医疗卫⽣⼈员学习医德规范，督促医疗卫⽣⼈员恪守职业

道德，发扬⼈道主义精神。

医疗机构应当建⽴健全医疗卫⽣⼈员岗位责任、内部监督、投诉处理等制度，加强对医疗卫⽣⼈员的管理。

第三⼗三条医疗机构不得使⽤⾮卫⽣技术⼈员从事医疗卫⽣技术⼯作，不得安排卫⽣技术⼈员超过执业范围从事医疗卫⽣技

术⼯作，不得安排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的医学⽣、试⽤期医学毕业⽣、实习⼈员独⽴为患者提供临床诊疗服务。

第三⼗四条医疗机构开展智能化服务，应当充分兼顾⽼年⼈、残疾⼈等特殊⼈群需求，简化服务流程，通过语⾳引导、⼈⼯

咨询等⽅式为特殊⼈群享⽤智能化服务提供便利。

医疗机构应当改善就医环境，配备必要且符合国家⽆障碍设计规范的⽆障碍通道和设施，采取开设优先窗⼝或者提供导医咨

询等服务⽅式，为特殊⼈群提供挂号、就诊、取药、打印检验报告、结算、转诊等便利服务绿⾊通道。

第三⼗五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本辖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的互通共享。

医疗机构应当建⽴健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作管理制度，在不影响疾病诊疗的前提下，对符合互认条件的检查检验结果予以

互认。

第三⼗六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应当定期对医疗机构和医疗卫⽣⼈员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知

识、技能的培训，定期组织医疗机构进⾏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推⼴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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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在发⽣⾃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严重威胁⼈⺠群众⽣命健康的突发事件时，应当服从政府

部⻔的调遣，参与卫⽣应急处置和医疗救治。

第三⼗七条急救中⼼（站）应当按照院前医疗急救⼯作准则和质量控制规范，提供急救服务，不得以未付费为由拒绝或者拖

延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急救服务。

医疗机构对危重病⼈应当⽴即抢救，不得拖延。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应当在不影响病⼈安危的情况下

及时转诊。

突发公共卫⽣事件应对期间，医疗机构应当建⽴健全应急状态下医疗服务管理运⾏机制，对需要紧急救治或者维持定期治疗

的患者及时采取救治措施，保障救治渠道畅通。

第三⼗⼋条医疗机构应当建⽴医院感染管理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医院感染管理的规章制度和⼯作规范，严格执⾏有关技术操

作规范和⼯作标准，有效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

第三⼗九条医疗机构应当履⾏公共卫⽣职责，完善医防协同机制，提升疾病早期预警和防控能⼒。

医疗机构应当宣传和普及健康知识，开展健康教育。

⿎励医疗机构、医疗卫⽣⼈员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普及急救知识，参与公共场所急救服务。

第四⼗条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应当及时向患者

具体说明医疗⻛险、替代医疗⽅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

其明确同意。因抢救⽣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的，经医疗机构负责⼈或者授权的负责⼈批

准，可以⽴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四⼗⼀条医疗机构不得滥⽤⿇醉药品、医疗⽤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抗微⽣物药物、精神药品，禁⽌使⽤假劣药品和其

他违禁药品。未经批准，不得⾃⾏配制制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医疗机构附设药柜、药房的，应当按照审批登记机关核准的范围、品种和数量配备。所配药品只能⽤于就诊病⼈配⽅，不得

以其他形式对外销售。

第四⼗⼆条医疗机构应当建⽴健全病历管理制度，设⽴病案管理部⻔并配备专（兼）职⼈员，负责病历、病案管理⼯作。病

历资料不得篡改、伪造、隐匿、销毁。

未经医师亲⾃诊查、调查，医疗机构不得出具诊断、治疗、流⾏病学等证明⽂件或者有关出⽣、死亡等医学证明⽂件。

医疗机构应当使⽤有本医疗机构标识的病历、处⽅、检查报告单和票据。病历、处⽅、检查报告单和票据不得买卖或者出

借。

第四⼗三条医疗机构应当公⽰服务项⽬、价格等信息，收取医疗费⽤应当详列细项并出具收据。⾮营利性医疗机构按照有关

规定收取医疗费⽤；营利性医疗机构可以按照规定⾃⾏制定医疗服务价格。

第四⼗四条医疗机构发⽣医疗事故或者重⼤医疗纠纷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并依法处理；发现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

者⾮正常死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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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条医疗机构应当完善医疗信息安全制度，提升医疗数据安全⽔平，不得⾮法收集、使⽤、加⼯、传输患者个⼈健康

信息，不得⾮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患者个⼈健康信息，确保患者个⼈健康信息安全。

第四⼗六条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告审查。未取得医疗⼴告审查证明，不得发布医疗⼴告；医疗

机构应当按照医疗⼴告审查证明核准的⼴告成品样件内容与媒体类别发布医疗⼴告；医疗⼴告内容需要改动或者医疗机构的执业

情况发⽣变化，与经审查的医疗⼴告成品样件内容不符的，医疗机构应当重新提出审查申请。

医疗机构的印章、牌匾、医疗⽂书、医疗⼴告、⻔⼾⽹站、微博、微信、移动客⼾端以及其他新媒体平台中使⽤的名称应当

与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第⼀名称⼀致。

第四⼗七条⿎励医疗机构应⽤互联⽹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构建线上线下⼀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取得互联⽹诊疗活动资质的医疗机构可以利⽤互联⽹信息技术为常⻅病、慢性病患者提供在线复诊，开具电⼦处⽅等互联⽹

诊疗服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诊疗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医疗机构管理、医疗质量控制、个⼈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四⼗⼋条⿎励医疗机构之间通过签订协议等⽅式，充分运⽤通讯、计算机及⽹络技术等信息化技术，开展远程多学科联合

诊疗、会诊、诊断等医疗活动，按照规范为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第四⼗九条⿎励医务⼈员到基层医疗卫⽣机构提供不同形式的签约服务，根据签约居⺠的健康需求，依法依约为其提供基础

性和个性化签约服务。

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财政、⼈⼒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主管部⻔应当加强协作，健全家庭医⽣签约服务激

励和保障机制。

第五⼗条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接受患者和本单位员⼯满意度测评，根据测评结果及时改进相关⼯作，持续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和员⼯执业感受。

第五章秩序维护

第五⼗⼀条医疗机构执业场所是提供医疗卫⽣服务的公共场所，任何组织或者个⼈不得扰乱其秩序。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应当健全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应急管理⼯作机制，指导督促医疗机构做

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作，引导医患双⽅依法解决医疗纠纷。

公安机关依法维护医疗机构执业场所治安秩序，查处、打击侵害患者和医疗卫⽣⼈员合法权益以及扰乱医疗秩序等违法犯罪

⾏为。⺠政、司法⾏政、财政等部⻔按照各⾃职责做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有关⼯作。新闻媒体主管部⻔应当监督、指导各类媒

体依法客观报道医疗纠纷。

第五⼗三条医疗机构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制定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畅通投诉渠道，建⽴健全投诉接待制度，明确投诉管

理部⻔或者配备专（兼）职⼈员，设置专⻔场所，加强医疗纠纷⻛险管理，避免和减少医疗纠纷。

第五⼗四条省⼈⺠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公安部⻔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并公布医疗机构禁⽌、限制携带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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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安全检查制度，根据需要在⼊⼝或者重点区域⼊⼝进⾏安全检查，严防禁⽌、限制携带物进⼊。

在公安等部⻔指导下，按照⾏业安全防范标准，落实⼈防、物防、技防措施，建⽴健全医疗机构安全保卫⽇常⼯作机制，维护医

疗机构正常执业秩序。

第五⼗五条患者应当遵守医疗秩序和医疗机构有关就诊、治疗、检查的规定，如实提供与病情有关的信息，配合医疗机构开

展诊疗活动。患者符合出院条件，经医疗机构开具出院通知书的，应当及时办理出院⼿续，⽆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院。

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为有异议的，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表达⾃⼰的意⻅和要求。

第五⼗六条禁⽌下列⾏为：

（⼀）实施暴⼒或者以暴⼒威胁、要挟医疗机构，实施敲诈勒索，或者在医疗机构寻衅滋事；

（⼆）聚众闹事、围堵医疗机构，强占或者冲击医疗机构执业场所；

（三）侮辱、威胁、恐吓、谩骂、伤害医疗机构⼯作⼈员，或者⾮法限制其⼈⾝⾃由；

（四）盗窃、抢夺、故意损毁、隐匿医疗机构的医疗设施及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

（五）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威胁医疗机构⼯作⼈员⼈⾝安全的⾏为。

第五⼗七条发⽣医疗纠纷，医患双⽅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双⽅⾃愿协商；

（⼆）申请⼈⺠调解；

（三）申请⾏政调解；

（四）向⼈⺠法院提起诉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司法⾏政部⻔负责指导本⾏政区域内的医疗纠纷⼈⺠调解⼯作。

依法设⽴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负责医疗纠纷的⼈⺠调解⼯作。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应当坚持⾃

愿、平等的原则，尊重医患双⽅权利，对医患双⽅隐私等事项予以保密。

第五⼗九条完善医疗⻛险分担机制，⿎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或者建⽴医疗⻛险基⾦，⿎励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

第六⼗条禁⽌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禁⽌以虚假信息欺骗、蒙蔽患者或者诱骗患者接受诊疗服务。

第六章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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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应当建⽴健全机构⾃治、⾏业⾃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医疗机构多元化监管体

系，促进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等主管部⻔应当建⽴医疗服务信息化监管平台，完善信息化监管⼯作机制。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负责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执业登记和校验；

（⼆）对医疗机构执业活动进⾏检查指导；

（三）负责组织对医疗机构评审、考核；

（四）按照职责对违法⾏为进⾏查处。

第六⼗三条实⾏医疗机构评审制度。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组建本⾏政区域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根据评

审委员会的评审意⻅，对达到评审标准的医疗机构发给评审合格证书，对未达到评审标准的医疗机构书⾯告知并依法作出相应处

理。

通过分级管理评审的医疗机构，按其达到的等级，执⾏相应的收费标准。

第六⼗四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医疗保障主管部⻔应当建⽴医疗机构、⼈员等信⽤记录制度，依法将信⽤记录

纳⼊全国信⽤信息共享平台，涉及企业处罚信息的，推送⾄国家企业信⽤信息公⽰系统。

第六⼗五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及其委托的卫⽣健康监督机构，依法开展本⾏政区域医疗机构⾏政执法

⼯作。

第六⼗六条上级卫⽣健康主管部⻔有权纠正下级卫⽣健康主管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作出的决定。

第六⼗七条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和其他有关部⻔应当畅通涉医投诉举报渠道，并向社会公布。

任何组织和个⼈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为，有权向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和其他有关部⻔投诉、举报。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为，法律、⾏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九条地⽅各级⼈⺠政府、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和其他有关部⻔，在医疗机构管理⼯作中不履⾏或

者不正确履⾏职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款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

管部⻔责令停⽌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万元

的，按⼀万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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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未经备案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执业活动。

第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款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

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万元以上⼗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或者责令停⽌执业活动。

第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三款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地⽅⼈

⺠政府卫⽣健康主管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万元的，按⼀万

元计算；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七⼗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三⼗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停⽌执业活动。

第七⼗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款规定，医疗机构篡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卫

⽣健康主管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处理。

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款规定，出具虚假证明⽂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主管部⻔予以警告；对造成危

害后果的，可以处⼀万元以上⼗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

第七⼗五条对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或者出借有本医疗机构标识的病历、处⽅、检查报告单和票据的，责

令限期改正，没收⾮法所得，并可以分别处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应诊疗科⽬或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七⼗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医疗机构的医疗信息安全制度、保障措施不健全，导致医疗信息泄露，或者医疗质量管理和医

疗技术管理制度、安全措施不健全的，由县级以上地⽅⼈⺠政府卫⽣健康等主管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相应执业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五⼗六条、第六⼗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责令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章附则

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政府中医药主管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职能职责，对管辖范围内各类中医、中西

医结合和⺠族医医疗机构进⾏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

第七⼗九条本条例⾃2023年3⽉1⽇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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